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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030         证券简称:皆悦传媒          主办券商：中山证券 

 

 

 

上海皆悦文化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Joyspoon Cultural Movie Media Co.Ltd.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138号 1栋 301 室） 

 

股票发行方案 

 

 

 

主办券商 

 

（住所：深圳南山区科技中一路华强高新发展大厦 7-8 楼） 

二零一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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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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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皆悦文化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皆悦传媒 

证券代码：832030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738号 1 栋 301室 

邮编：200434 

电话：021-65426796 

传真：021-65426669 

网址：http://www.jieyuemedia.com/ 

法定代表人：程长仁 

董事会秘书：叶志君 

电子邮箱：499470828@qq.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定向发行主要目的在于与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增强凝聚力，优化股

东结构。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发行对象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的

发行对象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核心员工的认定程序为：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提名，向公司全体

员工公示并征求意见，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发表明确意见，公司 2015

mailto:4994708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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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拟认购数量及方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股数（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1 陈越 总经理 80 80 货币 

2 杨玲 副总经理 25 25 货币 

3 叶志君 董事会秘书 20 20 货币 

4 蔡奕城 核心员工 20 20 货币 

5 李宇翔 核心员工 10 10 货币 

6 盛优芬 董事 15 15 货币 

7 王帅 核心员工 10 10 货币 

合计 180 180 -- 

2、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在册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均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的优先

认购权。 

（三）发行价格以及定价方法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元/股。 

本次股票发行目的是在于与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增强凝聚力，优化股东

结构。自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公司员工看好公司未来发

展，向公司表达了持股意愿。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本次拟认购股份员工

所做贡献、公司所处行业、公司目前发展状况、每股净资产等多方面因素，经与

认购人沟通后最终确定。 

（四）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是人民币普通股，拟发行股票的数量为180万股，预计

募集资金为1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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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不会发生除权、除息情况，

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自挂牌以来未发生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对公司股价无影响。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全部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公司法》、《业务规则》及《上

海皆悦文化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认购合同》中第四条的股份权利限制规定

进行转让；核心员工所持新增股份按照《上海皆悦文化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认购合同》中第四条的股份权利限制规定进行转让。 

《上海皆悦文化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认购合同》中第四条的股份权利

限制规定如下： 

1、 甲方参与皆悦传媒定向发行，所持新增股份成为限制性股份，自取

得股份之日起分四批解除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甲方

所持股份的25%，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自取得股份之日(以完

成备案登记之日起算)起满24个月、36个月、48个月和60个月。如甲

方身份同时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一，除遵守上述限售规定

外，应在任职期间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 在股份转让限制期间，如公司发生以下任何一情形，则未解除转让

限制的股份应在原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基础上顺延24个月：（1）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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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同分享。 

（九）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关于审议〈关于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

工进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关于提名蔡奕城、李宇翔、王帅

为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审议〈关于陈越等7人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关于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于审

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尚需要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 

（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后，预计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200人。因此，本次股票发行，

不涉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核准事项，但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尚需要向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

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程长仁、李长金二人，本次发行

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等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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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主要是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发行，主要目的

在于与员工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增加公司凝聚力，优化股东结构。同时，募集资

金180万元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流动资金的压力，使公司

财务更加稳健，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因此，本次

发行将对公司全体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其他股东

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增加。 

四、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 

（二）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三）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行为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

形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 

（四）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五）生效认购的主要条款 

      认购各方签署的协议成立后，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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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扬录 

住所：深圳南山区科技中一路华强高新发展大厦 7-8楼 

项目负责人： 陈余庆 

项目小组成员：陈珊珊 

电话：021-50195755 

传真：021-23982961 

（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盛雷鸣 

经办律师：林孝盛、胡立中 

联系地址：上海市遵义南路 88号 9 楼 

电话：021-31359919 

传真：021-31359929 

（三）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长照、王志勇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号四楼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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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程长仁：____________                李长金：____________     

 

盛优芬：____________                廖克勤：____________      

  

朱美芳：___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名） 

 

柳  文：____________               姚锦慧：____________     

 

黄水冰：____________               

 

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陈  越：____________                杨  玲：____________     

 

余秋明：____________                叶志君：____________      

  

                  

 

上海皆悦文化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0 日 


